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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1.1 

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統計的最新修訂內容  

政府統計處為提高本地生產總值統計的質素，每隔數年便會進行技術性修訂。

最 近 完 成 的 修 訂 ， 是 把 最 新 國 際 統 計 標 準 納 入 香 港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編 製 系

統  ( 1 )。本專題重點介紹這次本地生產總值修訂工作的其中一個主要特點，就

是採用所有權轉移原則，記錄與外發加工和轉手商貿活動有關的貨品和服務貿

易。  

外發加工指香港公司把原材料或半製成品運往外地作實質改變的加工，其後把

已加工貨品運回香港，供本地消費或轉口。轉手商貿活動指香港貿易商從非居

民購入貨品，其後轉售予另一名非居民，而有關貨品沒有進出香港。  

根據舊標準，貨品進出香港邊境時，就會記錄在貨品貿易統計的進出口數字

內。因此，運往外地加工的物料會記錄為出口貨品，而運回香港的貨品則會記

錄為進口貨品，儘管這些物料和貨品一直屬香港公司所有。另一方面，轉手商

貿活動所買賣的貨品，是由香港貿易商從他人購入後轉售給他人，但因貨品實

質沒有運經香港而不會記錄在貨品貿易內。只有貨品在賣出和買入時的差價，

才會在服務貿易項下記錄為轉手商貿活動的毛利。  

根據新標準，在記錄國民經濟核算下的貨品及服務貿易時，會採用所有權轉移

原則。因此，加工貨品不會記錄在貨品貿易內，因為有關貨品不涉及實際的買

賣活動 (即所有權沒有轉移 )，但加工費則會記錄為服務輸入，以反映加工經濟

體所提供製造服務的價值。同樣，在轉手商貿活動方面，由於涉及所有權轉

移，購入的貨品會記錄為貨品進口，其後轉售的貨品會記錄為貨品出口，舊標

準下的毛利就會自動反映為貨品淨出口。示例載於政府統計處有關本地生產總

值統計修訂的《本地生產總值統計特刊》附件。  

由於實施新標準只涉及把貨品及服務貿易的組成部分重新分類，貨品及服務貿

易的整體差額會維持不變。但由於扣除加工貨品貿易和計入轉手商貿活動的貨

品銷售淨值，貨品貿易差額一般會由赤字變為盈餘。不過，新標準下的貨品貿

易差額在二○一一年和二○一二年首三季卻錄得赤字，惟數額明顯小於舊標準

下的赤字。新標準下的貨品貿易在上述期間錄得些微赤字，主要是由於先進經

濟體對香港出口的需求疲弱，以及本地消費、投資和訪港旅遊業暢旺而令進口

需求強勁所致 (圖 1)。  

 

 

(1) 關 於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統 計 的 修 訂 詳 情 ， 請 參 考 政 府 統 計 處 的 《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統 計 特 刊  —  
二零一二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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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1.1(續 ) 

同樣，由於扣除轉手商貿服務輸出和計入製造服務輸入，過去多年的服務貿易

差額往往由盈餘變為赤字。不過，在二○○九年至二○一一年，服務貿易每年

仍錄得盈餘，這是因 為 旅 遊 和 金 融 服 務 輸 出 在 這 三 年 間 都 錄 得 可 觀 增 長

(圖 2)。服務貿易在二○一二年首三季繼續錄得盈餘，主要是受惠於訪港旅遊

業持續暢旺。  

圖 1：根據新舊標準記錄的貨品貿易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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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根據新舊標準記錄的服務貿易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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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標準更能反映全球化的最新趨勢和貿易往來的真實情況，而不受貨品的移動

路線和位置所影響。這尤其切合香港的情況，因為本港貿易商在環球市場上擁

有廣泛的買家和賣家貿易網絡，外發加工和轉手商貿活動在香港貿易結構中擔

當重要角色。粗略而言，二○一一年，在香港輸往內地的整體出口當中，與外

發加工有關的佔 32%，而經轉手商貿活動出售的貨品總值達 3.5 萬億元，較出

口總值 3.4 萬億元還要高。  

新標準有助在本地生產總值和國際收支平衡架構下進行宏觀經濟分析，並補充

每月按進出口貿易報關單編製、提供詳細貨品和貿易伙伴分項的傳統對外貨物

貿易統計數字。新標準已由二○一二年九月起納入國際收支平衡統計系統。本

地生產總值方面，新統計數字會載於補充統計表內，與舊標準的數字同時載

列，以提供過渡期，讓數據使用者有較長時間去適應本地生產總值架構下新的

貨品和服務貿易統計數字。  

除了採用所有權轉移原則記錄外地加工貨品和轉手商貿活動外，這次本地生產

總值統計數字的其他主要修訂還包括： (i)把研究及發展 (研發 )開支作為固定資

本計算，以更能反映研發是推動經濟增長和發展的經濟資產； (i i)使用參照利

率方法改良人壽保險服務的開支估算；以及 (i i i)計算僱員報酬時包括僱員股票

期權。 基於 這 些 改 變 ， 按 當 時價 格計 算的本 地生產 總值 水平在 近年上 調約

2%，但實質增減率的修訂幅度多數都在 ±0.3 個百分點之內，因為本地生產總

值的絕對值在各相鄰年份的修訂幅度大致相若 (表 1)。  

表 1：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修訂前後的比較  

  

   
  

修訂前 

(a) 
(十億元)      

名義本地生產總值   

修訂後 差值 

(b) (b) - (a)   
(十億元) (十億元)    

修訂佔(a)
的百分率 

(%) 

本地生產總值 
按年實質增長率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 

(%) (%) (百分點) 
2007   1,615.6   1,650.8   +35.2   +2.2     6.4     6.5    +0.1   
2008   1,677.0   1,707.5   +30.5    +1.8     2.3    2.1   - 0.2    
2009   1,622.5   1,659.2   +36.7    +2.3     - 2.6    - 2.5   +0.1   
2010   1,741.6   1,777.7   +36.2    +2.1     7.1    6.8 - 0.3   
2011   1,896.7   1,935. 2   +38. 5    +2.0     5.0    4.9 - 0.1   

                    
2012                   
第一季 470.5   482.8   +12.3   +2.6    0.7    0.7   -   
第二季 463.7   473.2   +9.5    

 

+2.0     

 

1.1    1.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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